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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和同事对辖区内
农药销售市场整治情况进行回
访监督时发现，每家农资经营
门店均建立了农药购销台账，
之前个别门店销售禁限用农药
的违法情形已不复存在。经营
户周磊明对我们表态：“今后
一定严格按规范销售农药，让
老百姓吃上放心菜。”

2021 年 8 月，我院在全市
开展农药销售、使用公益诉讼
专 项 监 督 行 动 。 通 过 走 访 摸

排，我们发现衡阳市珠晖区有
11 家农资店不同程度存在无证
经营、销售限用农药、未建立
购 销 台 账 等 问 题 。 农 药 的 来
源、去向无法追溯，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就谈不上保障，办案
组深感责任重大。

2021 年 8 月 31 日，我院依法
就此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9
月 15日，我们向衡阳市农业农村
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该局
依法查处、整改违法经营行为。

衡阳市农业农村局立即成
立整改专班，对农药市场开展
专项整治，全面摸排了城区 73
家农资经营门店。通过统一编
印、发放 200 份 《农药购销台
账》、提高电子台账覆盖率等
方式，衡阳市农业农村局完善
了农药销售追溯机制，并对检
察建议中指出的 3 家无证经营
及销售限用农药的经营门店进
行了行政处罚；对 6 家未建立
购销台账的门店，责令限期改

正；对全市所有农药经营户逐
户建立“诚信档案”，逐次录
入日常与突击检查情况，并以
此作为农药经营许可证是否予
以续期的重要依据。

同时，珠晖区、衡南县检
察院针对蔬菜瓜果种植基地未
如实记录农药使用情况、未履
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等
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专项监督
开展以来，衡阳市两级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涉农资公益诉讼

案 件 18 件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15
件，目前均已回复并整改到位。

为进一步实现“从农田到
餐 桌 ” 全 流 程 安 全 监 管 ，
2021 年 11 月 23 日 ， 我 们 走 进
乡村宣讲相关法律。面对 150
余名农业生产人员，我们选取
发生在当地的典型案例，以案
释法，讲解农药违规销售、使
用存在的安全隐患及相关法律
后果，发放了农产品安全法治
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

“ 我 们 平 常 苦 口 婆 心 地 讲
要怎样合规使用农药，不如你
们用实际案例去讲效果好。”珠
晖区酃湖乡白鹭湖村干部汤绍
明听完法治课后说，只有种植
户真正意识到规范使用农药的
重要性，大家的餐桌才能从源
头上实现安全。

“检察机关充分利用诉前磋
商、检察建议等柔性监督方式，
充分结合法治宣传，联合有关部
门、经营户、种植户形成守护合

力，有效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
从监管到监督的农产品产销全
流程安全。”衡阳市政协委员罗
秋 充 分 肯 定 了 我 们 工 作 的 意
义。在今后的办案工作中，我们
将继续履行好公益诉讼职责，守
护好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餐
桌子”安全。

关心瓜果蔬菜，更要关心农药购销

本报讯 （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田源 杨金印） 1 月 6 日，在河南
省台前县清水河乡尖谷堆村附近的一处黄河岸边，台前县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干警一边认真巡查河道，一边对记者说：“这边原来是 24
座违建种鸭养殖大棚和 10 间管理房，一共 120 亩，现在全部复耕成
了耕地。你看！这里的麦苗已经在慢慢出芽了。”

2021 年 4 月 18 日，台前县检察院在开展检察机关和自然资源部
门土地执法领域协作配合专项行动时，发现某公司的种鸭养殖场在
未办理用地手续、未取得黄河河务部门出具的防洪影响评价报告的
情况下，私自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占用农用地，搭建养殖棚
24 座和管理房 10 间。经调查发现，该公司于 2018 年搭建了 10 座种
鸭养殖大棚，在 2020 年底和 2021 年初又增加投资搭建了 14 座种鸭养
殖大棚，总计大棚数量达到 24 座，总占地面积 120 亩。场址距离黄
河河道不足 1000 米，不仅违法占用农用地，还破坏了黄河生态环
境，阻碍黄河行洪安全。

2021 年 5 月 23 日，台前县检察院对此案依法立案调查，发现该
公司系属地乡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该公司在县自然资源局未进行审
批的情况下，私自租赁 120 亩农用地违法建设养殖场。5 月 25 日，该
院向属地乡政府送达了检察建议书，要求乡政府依法履行耕地资源
保护职责，采取措施制止该公司违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恢复土地
生态原貌。

检察建议发出后，台前县检察院及时跟进监督，将该院探索
制作的不落实检察建议后果告知书送达属地乡政府，讲明“若乡
政府到期不整改，检察机关将会诉至法院，并将相关负责人交纪
检监察部门处理”。乡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以乡长为组长的
工作专班，专门负责违法养殖场的拆除工作。同时，乡政府工作
人员邀请办案检察官多次对某公司负责人释法说理，使其主动配
合拆除养殖场和复耕土地。不到 2 个月的时间，120 亩农用地顺利
达到复耕条件。

拆迁后，涉案公司如何生存发展？台前县检察院主动配合乡政
府，帮助该公司租赁用地合法、手续齐全的养殖棚，将 6 万余只种
鸭成功转移。目前，该院正协同乡政府，与县城乡建设与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沟通协调，努力为该公司申建一处合法新场址。

2021 年 12 月 20 日，这起督促整治违法建筑保护黄河生态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耕地保护典型案例专刊。

24座养殖棚拆除后
120亩土地全部复耕

本报讯（记者张宇虹 通讯员鞠洪涛） 近日，辽宁省新宾县检察
院与县邮政管理局就“助推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加强寄递行业安
全管理”召开座谈会。会上，新宾县检察院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座谈结束后，新宾县检察院干警就寄递渠道安全检查、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寄递流程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先后
到辖区多家快递网点及快递分拨中心查看收寄快递的操作情况，检
查营业网点场所安全、收寄快递流程中禁止收寄物品的工作管理、
设备设施管理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情况。干警们向收寄快递工作人
员、快递网点负责人宣传“七号检察建议”的相关内容及法律知
识，现场问需司法需求，并建议寄递企业加强在收寄、分拣、运
输、投递等环节的主体责任。

下一步，新宾县检察院将立足检察职能，与有关部门协同发
力，积极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交流，切实推动“收寄验视、实名收
寄、过机安检”等寄递安全制度的贯彻执行，提高寄递企业及从业
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激励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预防违法寄递和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切实推动“七号检察建
议”取得成效，持续净化寄递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寄递
安全。

实地查看收寄快递情况
助推落实“七号检察建议”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饶勋

“府河上的那条餐饮船开始
拆了，你快过来看看！”近日，湖
北省云梦县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李思锐接到战友打来的电话。

其实，李思锐第一时间就知
道了这个消息。然而，这通电话
还是让他感慨颇多：盘踞府河整
整十年、历经多次险情的“楚王
号”餐饮船终于开始拆了，他心
中的一块石头也可以落地了！

从“地标”到“心病”

府河是云梦县的“母亲河”，
府河云梦段长 54.6 公里，流经 8
个乡镇，是该县重要的灌溉和饮
用水源。

位于府河清明河桥南下约
600 米处的“楚王号”餐饮船，在
云梦县可谓“大名鼎鼎”。据周边
村民蔡先生介绍，从 2011 年开
业到 2016 年因环保问题停业，
这栋水上酒楼红火的时候也算
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但是停业
后逐渐门庭冷落，一到汛期就成
了不少人的“心病”。

2020 年 5 月，云梦县检察院
公益诉讼部门在履职时收到多
名群众的反映，问题直指长期闲
置在河道中的“楚王号”。检察官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很有价值
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遂展开调
查。从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检
验证书、吨位证书等资料看，“楚
王号”餐饮船为无动力装置非自
航船，于 2011 年 10 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长 35 米、宽 9.2 米，共 3
层，总吨位达 518 吨，于 2016 年
因环保问题永久停业。

虽然“楚王号”餐饮船对生
态环境的直接威胁已经排除，但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夏季汛期
的时候如果被冲走，会不会妨害

行洪？会不会危害河道安全？看
看岸边牵引固定“楚王号”餐饮
船的几根钢缆，再看看下游不远
处的橡胶坝水利工程和隔蒲潭
大桥，云梦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负责人肖云燕心中疑虑重重。

当时，汛期就要来临，办案
人员倍感焦急，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了“楚王号”餐饮船的
主要股东张斌（化名）。让肖云燕
意外的是，主动找上门的检察官
竟成了张斌的“救命稻草”。

“楚王号”餐饮船停业后，张
斌过得并不安心：除了基本维护
费用难以承受，每到汛期他都格
外害怕，就担心出现意外。2016
年和 2019 年的 2 次汛期险情，更
是让他心有余悸。当时，府河上
游水势凶猛，餐饮船挡住冲下来
的枯木、水草、垃圾等杂物，在河
道中形成大面积淤积，对行洪造

成阻碍，陡然增大的阻力也让仅
用钢缆牵引固定的餐饮船风雨
飘摇。

据张斌介绍，几年来他奔走
于各种单位，寻求解决方式，但均
未取得理想结果。这次检察机关
的积极介入，让他又看到了希望。

公益诉讼找准“堵点”

2020 年 6 月，汛期来临，“楚
王号”餐饮船阻挡水中杂物形成
的淤积体甚至可以走人，消防人
员用电锯都无法切开进行清理，
杂物不断堆积，阻力不断加大，
行洪受到明显阻碍。更让人担心
的 是 ，固 定 船 体 的 钢 缆 断 了 一
根，其他钢缆也随时可能断裂。
如果船只失去控制，将对下游橡
胶坝和隔蒲潭大桥桥梁造成巨
大威胁。

危急关头，云梦县水利和湖
泊局协调张斌，找来 2 名有着多
年跑船经验、水性较好的水手，
迎着湍急的洪水对船体进行了
加固。

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必须拆
除，但如何寻找切入点实现精准监
督？云梦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
官全力调取证据，并不断沟通联系
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

2020 年 6 月 28 日，云梦县检
察院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同年 7
月 2 日，该院向县水利和湖泊局
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
河道管理职责，对“楚王号”餐饮
船阻碍河道安全的违法行为进
行处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

但是，云梦县水利和湖泊局
仍怠于依法履行职责，致使餐饮
船对河道的安全隐患一直未能

消除。2020 年 9 月 28 日，云梦县
检察院拟对该局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并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前，云梦县检察院组织
5 名参与听证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现场查看了

“楚王号”餐饮船违法停放情况。

拆除，是结束更是开始

2020 年 9 月，云梦县检察院
将县水利和湖泊局起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局怠于履
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该
局依法采取措施排除河道安全
隐患。经过激烈的庭审，最终法
院支持了云梦县检察院的全部
诉讼请求。“我们的努力没有白
费！”判决结果出来后，办案人员
松了一口气。

好事多磨。据孝感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叶蕾介绍，由于“楚王
号”餐饮船投入成本较高，船体
拆除难度大，该案还遇到了执行
难的问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决不能一判了之，如何让监督工
作落实落地，同样需要检察机关
持续跟进。”叶蕾表示。

执行不止，脚步不停。云梦
县检察院办案人员与相关单位
积极沟通，争取理解支持；还通
过释法说理等方式，努力说服船
主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工作。

2021 年 11 月 19 日，随着切
割机和大吊车的轰鸣，“楚王号”
餐饮船开始拆除。12 月 14 日，肖
云燕和张斌来到现场，发现“楚
王号”餐饮船已经所剩无几。“县
水利和湖泊局支付了一笔资金
用于拆除船只，后续事宜还在和
相关部门协商。”张斌说。

云梦县检察院检察长叶天
林表示，拆除“楚王号”，对于公
益诉讼检察来说，是一个圆满的
结束，但对于“水乡云梦”建设来
说，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据了解，
云 梦 县 委 、县 政 府 为 保 护 好 府
河，规划建设面积 1057 公顷的
湿地公园，打造灵秀生动的“水
乡云梦”。

十年“楚王号”，拆了!

拆除中的“楚王号”餐饮船

本报讯（钱慧 王添） 日
前，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
街道八角亭小区，通州区检察院
组织了一场检察听证会，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小
区居民代表作为听证员参加。

“之前每次出门总能看见垃
圾桶旁边有一摊脏水，这一两个
月感觉地上清爽多了！”“我家就
住小区大门口旁边，以前总能闻
到刺鼻的垃圾味道，现在确实没
有难闻的味道了！”听证会上，居
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述着小区
环境的变化。

2021 年 7 月，通州区检察院

在网格化走访过程中，不断接到
小区居民对于垃圾车污水“跑冒
滴漏”问题的反映。该院迅速跟
进调查，走访了城区多个小区，
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发
现垃圾车污水“跑冒滴漏”的问
题确实存在，主要是由于部分垃
圾车年久失修，车身存在缝隙、
车辆后部开口过低，尤其是行驶
颠簸时，致使污水飞溅。此外，
还有一些环卫工人使用的车辆
不是专门收运湿垃圾的，没有安
装湿垃圾污水箱和防止污水外
溢的密封条，导致出现一路开一
路滴的情况，特别是垃圾车停下

来清运垃圾时，更会流下一地脏
水。

“垃圾车运走了垃圾，却留
下了另外的‘垃圾’，严重影响小
区居民生活。应当引起相关部
门重视。”通州区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主任刘志峰表示，该院立即
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解决垃圾转
运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还居
民一个整洁干净的家园。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
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现场调查，
制定整改方案，并向某环境服务

公司下发《督办单》，督促环境服
务公司落实整改方案。目前，该
环境服务公司开展了环卫作业
规范化集中教育活动，杜绝内运
车辆因作业不规范、装载过满导
致污水抛洒、滴漏等问题，并投
入近 500 万元采购、维修环卫作
业车辆，增加收运作业频次，强
化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及时将地
面残留污水冲洗干净，做到车走
地净。

“刚才听了职能部门关于检
察建议整改情况的汇报，也实地
看了效果，我们认为职能部门已
经完成整改工作。”八角亭小区

业主代表瞿宝林等听证员们一
致建议检察机关对该公益诉讼
案件终结审查。

“涉及民生的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职能单位
整改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整改到
位，老百姓最有发言权。”通州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栋表示，这是
该院首次召开公益诉讼案件检察
听证会，也是首次将群众意见作
为公益诉讼案件是否终结审查的
重要参考。下一步，该院将进一
步加大检务公开力度，让人民群
众参与到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
来，全面提升检察建议整改成效。

垃圾车污水不再“跑冒滴漏”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
员章锣锣 吴陈宏） 近日，浙
江省云和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再次走进该县杨柳河工业
园区。这里企业集中，叉车使用
较为广泛。检察官发现，昔日叉
车“横行”的现象已没了踪影。

2021 年 7 月，云和县检察院
开展安全生产公益诉讼专项监
督行动，对县内的工业园区、企
业、主干道进行走访调查、蹲点
摸排。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
叉车存在违规上路、未登记上牌
便投入使用、叉车驾驶员不具备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就上岗操

作、违章停车装卸等 15 项问题，
严重威胁企业安全生产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叉车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摸
清了，但检察官仔细查阅相关法
律法规后发现，叉车监管存在部
门职责交叉、法律法规不明确等
执法难题。该监督哪个部门依法
履职呢？检察官走访该县市场监
管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警
大队等部门及县内 3所律师事务
所听取意见，并依托对外协作机
制，积极运用“专家论证”模式，
邀请云和县及庆元县法院行政
庭法官、专职律师召开专家咨询

论证会。通过论证叉车管理的职
责归属，以及对法律法规的全面
梳理、解读，对相关案例的讨论，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虽然目前法
律法规有所滞后，但不妨碍作为
主管部门的市场监管局依法履
职，全面监管叉车的安全使用。

专家论证给出了专业意见，
而叉车安全规范使用事关企业
发展和群众安全，相关部门及群
众对叉车管理又有什么好的建
议呢？云和县检察院邀请有关职
能部门、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
等召开公开听证会，共商解决叉
车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并进一步

厘 清 管 理 职 责 。听 证 员 一 致 认
为，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叉车
使用的监管，确保叉车使用规范
安全。

2021 年 9 月，云和县检察院
向县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职，采取有效措施
监管叉车规范安全使用，并建议
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推动叉车
使用监管常态化。云和县市场监
管局立即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综
合执法局等部门开展叉车安全
专项检查行动，加强叉车安全使
用宣传。行动中，职能部门新增
加登记叉车 21 辆，发放叉车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35 本，发放
监察指令书 8 份，立案查处案件
1 件，同时选取 2 辆叉车接入浙
江特种设备在线平台管理，通过
扫码上岗实时获取叉车 GPS、作
业信息。

为推动检察建议落地生根，
云 和 县 检 察 院 与 县 市 场 监 管
局 、 应 急 管 理 局 、 综 合 执 法
局、公安局共同制定了 《关于
加强叉车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检察与监管执法协作配合的
若干意见》，进一步助推叉车管
理常态化，推动监管执法提质
增效。

园区内，叉车“横行”隐患多
浙江云和：专家论证+公开听证将“越轨”叉车拉回正道

山东省东营市检察机关探索公益诉讼“检察官+法警”办案新模
式，将司法警察纳入检察官办案组，开展新型检警协作，实现了“1+1>
2”的效果。图为东营市检察院司法警察进行公益诉讼调查取证实战
模拟演练。

本报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王倩松 来倩倩摄


